
 

证券代码：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3-006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冻结和减持 

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通发展”）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于北京万通新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冻结和减持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3】011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详见公司披露的 2023-

004 号公告），公司高度重视，根据《问询函》要求，立即向相关股东核实信息，

现就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近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向公司出具《股

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23 司冻 0206-1 号）（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显示你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万通控股）持有的公司 6400 万股被司法冻结质押、3894.55 万股被司法冻结，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鉴于上述股份冻结事项影响重大且已达到信息披

露标准，我部多次督促并于 2 月 13 日向你公司发出监管工作函，要求核实相关

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目前，你公司仍未披露相关公告。2 月 17

日，公司公告显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近期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

份 211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等有

关规定，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 

一、请公司向相关股东核实并说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冻结

质押或冻结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被司法冻结所涉纠纷的具体背景、原因及



 

进展，相关债务本金及利息的偿还情况，是否有能力偿还相关债务，相关股份是

否有被司法强制执行的风险，以及可能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同时，在明知股

份冻结且我部已明确督促披露的情况下，至今未能对外披露的原因。 

回复：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冻结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股份

是否为限

售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冻结 

原因 

冻结

类型 

嘉华控股 3,304,371 0.51% 0.16% 否 
2023 年 2

月 6 日 

2026 年 2

月 2 日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诉讼 

司法

冻结 

万通控股 

38,945,541 11.22% 1.90% 否 
2023 年 2

月 6 日 

2026 年 2

月 2 日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诉讼 

司法

冻结 

64,000,000 18.45% 3.12% 否 
2023 年 2

月 6 日 

2026 年 2

月 2 日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诉讼 

司法

冻结

质押 

合计 106,249,912 10.66% 5.17% 否 / / / / / 

注：以上数据如果有误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司法冻结起因为：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嘉华东方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嘉华控股”或“控股股东”）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简

称“中融信托”）签署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股票质押合同》产生

合同纠纷。中融信托向嘉华控股提供借款 14.08 亿元，为此嘉华控股及一致行动

人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控股”）向中融信托提供的担保

抵押物，其中所持有的土地及房屋抵押物市场评估值超过 15 亿元，分别是：瑞

景园公司名下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6 号 4,518.46 平方米土地（规划建筑面积

48,101.4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市场评估价值 90,614 万元；万通控股的保证担保

及万通控股持有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万通金融中心 28,546.73 平方米商业房产抵

押,房地产抵押价值 82,000 万元。此外，还另有充足价值的股权进行了质押：提

供了万通控股持有的万通发展 6,400 万股股票质押；嘉华控股及子公司持有的万

通控股约 85%股权（按原始注册资本计算价值约 12 亿元）的质押担保。目前，

嘉华控股合计归还中融信托的总金额为 8.53 亿元，分别偿还了借款本金约 4.26

亿元，归还了利息约 4.27 亿元。 

本次事项仅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对万通发展的正常经营不会产生影响。 



 

嘉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收到法院的书面执行通知书，因此嘉华控股收到

公司转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股权司法冻结通知书

扫描件后，嘉华控股立刻与法院、申请执行人进行沟通。本次嘉华控股及万通控

股合计冻结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5.17%，其中万通控股持有股票冻结中涉及

质押冻结和司法冻结两部分股权，两部分股权相加恰巧达到 5.01%，而质押冻结

部分已经是抵押给了申请执行人，这一部分股份的冻结，对于执行申请人在本次

纠纷的当前阶段保全资产的作用远比不上司法冻结手段的必要性强。嘉华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基于冻结股份数量的争议与申请执行人和法院立即进行了沟通协

商，解冻结部分股票数量的方案取得了法院和申请执行人的认可，而该方案顺利

实施后，嘉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司法冻结数量应达不到披露标准。但因对司

法程序流程了解不够，产生了过于乐观的情绪，在实际推进过程才发现，要把各

方的意向落实到实际办理流程时，会伴随一些新的主张和环节支撑要素被不断提

出，这些就导致预期时间一再超出判断。2 月 13 日虽收到由公司转递的监管工

作函，因持有过于乐观的判断，认为能在几天内就处理完毕上述事项，想最终以

还原本身未达到公告标准的冻结数量了结此事，尔后再回复交易所和公司。而在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问询函》并经公司公告后，鉴于

前述事项还在协调办理中，嘉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理解监管机构和公司提出需

尽快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必要性，故正式于 2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目前，前述质押冻结部分的解冻工作还在协商中并未实现，嘉华控股及一致

行动人除继续探索将前述相关质押冻结股份进行解冻结的可能性外，更在积极洽

谈有意向协议受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战略投资方，以此转让款项用以偿清债务，争

取全面解决与中融信托的商事纠纷，彻底解除相关股票的冻结状态。司法冻结股

份存在司法强制风险，不会影响控股股东控制权。控股股东有能力偿还相关债务，

当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48.53%，绝对数量远超

过其它前五位股东持股数量，拟出让股份数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二、请公司向相关股东核实并说明：在未履行股份冻结事项信息披露的情况

下，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利用上述信息未予披露的时间窗口进行



 

股票买卖的情况，公司是否存在故意延迟披露负面公告以配合相关股东减持股

份的情形，并分别说明具体原因。 

回复： 

控股股东向公司回函表示，绝无利用上述信息未予披露的时间窗口（2 月 7

日-2 月 17 日）进行股票买卖的故意。嘉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一直看好公司未

来发展，对自身股份极为惜售，自 2021 年以来，控股股东持续通过大宗交易小

额多次减持公司股份，均主要是应对金融机构到期还本付息之用。因控股股东历

来重视自己在金融市场的信用，按期还本付息在控股股东公司资金部门内部已是

一套流程化工作事项，相关岗位人员到期时就会自主办理。问询函中所述信息未

予披露的时间窗口中，控股股东工作人员只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采取大宗交易方

式进行了一笔减持交易，卖出万通发展 100 万股股票，所取得的约 600 万元全部

用于归还次日到期的金融机构借款本金和利息。近年来的持续减持基本用于对金

融机构的本息偿付，结合该次交易的金额和还款路径，这确是一套控股股东内部

流程化的减持付息还款事项，绝无故意利用上述信息未予披露的时间窗口进行股

票买卖的情况。2 月 15 日控股股东资金部门减持 100 万股并偿还金融机构后，

因自 2022 年 10 月 19 日到 2023 年 2 月 15 日累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交易股票达

到 1%的披露标准，控股股东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协助履行了相应的减持公告义务。

从减持的数量、减持的方式、减持的公告义务履行上来看，控股股东绝无利用上

述信息未予披露的时间窗口进行股票买卖的主观故意和实际必要。 

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表示，为将本次冻结事项的影响降低至最小，目前正在

积极洽谈有意向的战略投资方，以期能尽快与相关方彻底解决商事争议，解除被

中融信托主张的全部股票冻结状态。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是严格按照法规要求保持独立性运作

的，公司不存在故意延迟披露负面公告以配合相关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形。公司在

收到交易所的文件后，积极配合监管机构将文件文书及监管精神第一时间进行传

递，并及时通过邮件、电话、面谈等形式催促嘉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尽快做出

审慎行动以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了相应的信息披露协调工作。在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问询函》前，控股股东因前述原因认为相关事

宜不应达到公告披露标准的冻结数量，需待与相关法院及执行申请人确认后，以



 

厘清是否达到股份冻结的披露标准数量才能做出决定。收函后，公司立即通过邮

件和电话向实控人传递了函件及相关监管精神，重申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必

要，而后公司协助控股股东在 2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公司没有故意延迟披露

负面公告以配合相关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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